
□ 综合
全国哪里“吵”得最厉害、哪

些区域能让居民有个好睡眠？
治理噪声又有哪些高招？生态
环境部近日发布年度《中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报告显示，
虽然城市声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但与百姓的要求尚有距离，2020
年 的 噪 声 投 诉 依 旧 高 达 2 0 0
万件。

一年200万件投诉，数据惊
人，但想想也不奇怪。在城市里
生活，谁还没有受到过噪声的侵
袭呢？

楼下“吱吱吱”的电锯声、窗
外商业街的嘈杂、马路上改装车
辆的“炸街声”、不远处建筑工地
浇筑的尖锐噪音……无论工作

还是居家，噪声的侵扰几乎无处
不在，它们干扰休息和睡眠、影
响工作效率，甚至可能损害视
觉、听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城市
如此之大，“求静静”却实在不
容易。

在人们的直观印象中，城市
越大，所产生的噪声污染也就会
越重。初看上去，报告似乎证实
了 这 一 点 。2020年 ，31个 直 辖
市、省会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
各类功能区共监测4406点次，其
中夜间的达标率仅为72.6%。这
表明大城市居民要想睡个安稳
觉不太容易。

但再细致比较一下，又会发
现，一个地方声环境质量高低与
否，城市规模并不是唯一的决

定量。
比如广州昼夜达标比例为

95.0%、87.5%，深 圳 为 98.8%，
84.5%，尤其是夜间噪声控制，
远高于京沪，在大城市里也排在
前列。而出乎意料的是，白天最
吵的大城市是大连，达标率仅为
66.7%，夜间最吵的城市则是西
安和大连，其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37.0%和37.5%。

看来，一个城市吵不吵，固
然与规模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
的，还是要看其治噪的措施是否
得力。

不妨以贵阳来作例证。同
样是一份《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报告》，2016年，贵阳在其中位
列全国最吵城市第一名。而到

了2020年，贵阳昼夜达标率分别
攀升至97.8%、89.1%，夜间达标率
更是拿到了省会及计划单列市
中的“探花”。

贵阳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
绩，缘于其对市民求安静的诉求
有真切认识，在2016年后对各类
噪声污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治理。

要提高治噪水平，把声环境
治理当作民生大事来抓，首先需
要有像贵阳这样“知耻后勇”的
精神。而一旦下定了决心，则要
找准治理的痛点。

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但常常
为噪声困扰，还会遭遇投诉无
门，以致不少遭遇过噪声烦恼的
市民都有这样的经历：打电话投

诉时，发现监管部门不明确；即
便执法人员到现场，因为噪声的
瞬间性特点，也很难取证处罚。

这一痛点在引发舆论热议
的上海震楼器事件中得到了集
中暴露。由于一栋居民楼楼上
楼下两户人家发生纠纷，楼下住
户连开5年震楼器，整栋楼多年
都不得安宁，经过多个部门介入
仍然无济于事。

痛点的长期存在，呼唤着监
管和治理模式的刷新。在新的
模式下，不但需要强化违法处
罚，更重要的，是需要明确相关
部门监管职责、准确界定防治对
象，同时积极规划源头防控。

免于噪声污染，这不应该是
人们的奢望。

免于噪声污染不应该是奢望

以游客评价为导向 导游还敢嚣张吗？

□ 老鹰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制

定了《加强导游队伍建设和管理
工作行动方案（2021—2023年）》
（下称《方案》）。《方案》提出，制
定《导游星级服务评价管理办
法》，构建与导游等级考评机制
深度融合的导游服务质量综合
评价体系，以游客评价为导向，
激励导游自觉提升服务质量。

导游与游客是一种服务与
被服务的合作关系。合格的导
游，可以让游客度过一段轻松愉
快的旅程，但现实中存在的“黑
导游”却无法保证旅游服务质
量，一些“恶导游”为了强迫游客
购物消费，或辱骂或威胁，既侵
害游客权益又损害导游形象和
旅游地形象。

近日，一游客在云南西双版
纳购物点接到家人视频电话，被
告知其儿子生病需要做手术，引

发导游不满，怒怼游客称“孩子
没死就得进去购物”。还有视频
显示，湖南张家界一导游在某翡
翠城怒骂游客：“骗吃骗喝，你们
投诉老子一下试试。”

尽管《旅游法》《导游人员管
理条例》《导游管理办法》《国家
旅游局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管理暂行办法》都有对导游行
为进行约束的条款，被曝光的

“恶导游”也受到被吊销导游证
等行政处罚，但仍有一些导游不
汲取教训，继续以恶劣的态度对
待游客，其根本原因之一是这些

“恶导游”把游客不放在眼里。
对游客来说，身处异乡人生

地不熟，导游则是人熟地熟，在
利益驱动下一旦作恶，多数游客
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种语
境下，上述《方案》提出，建立以
游客评价为导向的导游服务考
评体系，无疑能提升游客地位，

改善两者地位的不平等，可对导
游形成约束力。

一旦由游客来评价导游服
务质量，导游不敢轻易得罪游
客，原因是游客如果给出差评，
将会影响到导游的切身利益，这
可以倒逼导游约束自己的情绪
和行为。同时，游客给出的好
评，则能激励导游自觉提升服务
质量。这一倒逼、一激励，正反
同时发力，有望让“恶导游”
消失。

不过少数导游以恶劣的、嚣
张的态度对待游客，深层原因在
于低价游未根除以及导游薪酬
机制不合理。从多起导游辱骂
游客的案例来看，都是为了强迫
游客购物。有导游坦白接待低
价团，只有游客多多购物消费，
自己才拿得到带团酬劳，如果游
客交够团费，旅行社保障导游报
酬，就不会发生辱骂事件。

如果低价游问题不彻底解
决，导游薪酬机制不合理，即便
实行游客评价导游，“恶导游”也
未必都能消失。为了生存或为
了利益，即使“游客评价导游”深
深印入导游脑海，也不排除某些
导游换种方式作恶，比如把恶语
相向转变为温柔诱导，既不得罪
游客，还能拿到提成。

游客评价导游虽然是个好
办法，但还需要配合其他治理措
施。近年来，对于不合理低价
游，从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到各地
政府，都多次施以重拳，取得明
显效果，但仍未能彻底根除。对
于导游薪酬不稳定等问题，《导
游管理办法》等制度也有相应安
排，但最终还要看效果如何。

就“游客评价导游”这一改
革措施而言，其实际效果也取决
于游客评价结果对导游的实际
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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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先任
据报道，6月15日，据海南省教

育厅最新要求，全省小学毕业生在
今年8月底前全部学会游泳，小学
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在今年11月
底前全部学会游泳。

海南是海洋大省，每到暑期，
孩子溺水事件多发。据统计，2016
年到2017年8月，海南90多名学生
溺水死亡，其中90%以上不会游
泳。海南要求全省小学毕业生全
部学会游泳，显然有其现实针
对性。

游泳是一项老少咸宜的运动，
对正在成长期的中小学生来说，有
助于他们的成长。教学生游泳，既
能增强学生体质，又能教会学生一
项生存技能，让学生更懂得保护自
己，这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
要组成部分。

此外，不少孩子由于学习压
力，导致其身体素质下降，心理健
康问题频出。在这种情况下，让孩
子们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如让他
们学会游泳，多给他们玩耍的时
间，就显得很有必要。

况且，海南的特殊地域性和气
候因素都要求学生有必要从小学
会游泳。早在2017年，海南就通过
政府买单推出中小学游泳教学。
而让其成为必修课，可以补上学生
不会游泳的短板，也能增强学生的
身体素质。

很多人一直提倡，学生要“文
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个会
游泳、喜欢运动的学生，不仅身体
素质好，也会更懂自我保护，同时，
还会影响到其精神状态。

事实上，不仅是海南这样的海
洋大省，就是其他地区，暑假期间
学生溺水身亡的事件也不少见。
因此，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游泳
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海南这份

“作业”也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地
“抄一抄”。虽然各地的具体情况
不同，但即便是作为一项体育运
动，让学生学会游泳这种教学实
践，也不妨多多推广，有益而无害。

要求学生学会游泳
海南这份作业值得“抄”

攀岩蹦床玩拉丁，成人运动趋低龄。
拔苗助长不可取，成长隐患当叫停。

开设蹦床兴趣班、给幼儿进行“叠罗汉”训练、市场上随处
可见的儿童攀岩训练营……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培训机构推
出了一些成人化的儿童运动项目，练习者低龄化趋势明显。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门急诊主任曾赛珍介绍，近年来，儿
科接诊的运动损伤的患儿增加，其中有儿童在练习蹦床时不
幸发生关节严重损伤。青少年、儿童的骨骼相对于成人骨骼
来说更柔软，在进行一些激烈运动时更容易骨折变形。幼童
盲目进行蹦床培训容易造成肘关节和踝关节损伤，不建议10
岁以下的孩子选择蹦床、“叠罗汉”等运动项目。据新华社

无论工作还是居家，噪声的侵扰几乎无处不在。痛点的长期存在，呼唤着监管和治理模式的刷新。在新的模式下，不但需要强
化违法处罚，更重要的，是需要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准确界定防治对象，同时积极规划源头防控。

一旦由游客来评价导游服务质量，导游不敢轻易得罪游客，原因是游客如果给出差评，将会影
响到导游的切身利益，这可以倒逼导游约束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